
关于转发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广泛开展老年人
运用智能技术教育培训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社区教育学院，各老年教育试点学校：

为有效提升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的能力，助力老年人跨越

“数字鸿沟”，享受智慧生活，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广泛开

展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教育培训的通知》（教职成厅函〔2021〕

15 号）转发给你们。请按照文件要求，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和“智

慧助老”课程资源建设及认证工作，积极组织开展老年人运用

智能技术教育培训，并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将解决老年人运

用智能技术困难年度工作总结上报市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。

特此通知

附件：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广泛开展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教

育培训的通知》（教职成厅函〔2021〕15 号）

重庆市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办公室

2021 年 7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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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广泛开展老年人
运用智能技术教育培训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，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

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45 号）有关

要求，有效提升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的能力，助力老年人享受

智慧生活，现就广泛开展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教育培训有关工

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充分发挥教育培训在帮助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中的作用，

通过广泛开展惠及老年人的智能技术应用培训，促进老年人更

新观念，提高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能力，助力解决老年人在出

行、就医、消费等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，使老年人愿用、

教职成厅函〔2021〕15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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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用、乐用智能技术，为老年人跨越“数字鸿沟”提供教育支

持服务，共享智慧社会带来的便利性、快捷性和智能性，不断

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、幸福感和安全感。

二、主要举措

1.加强政策引导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将“开展老年人智

能技术教育、加强应用培训”作为社区教育、老年教育的一项

重要内容，列入“十四五”教育相关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等政

策文件，强化政策引导与统筹协调。

2.纳入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将“智

慧助老”作为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一项重要活动，广泛开展

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教育培训，服务老年人终身学习。要深度

挖掘、广泛宣传在开展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教育培训中的好经

验、好做法、好典型，组织开展经验交流，推广优秀工作案例。

3.就近开展教育培训。社区教育、老年教育机构要充分发

挥扎根社区、贴近居民等优势，紧紧围绕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

运用智能技术所遇到的高频事项和应用场景，聚焦实际问题和

突出困难，做好需求分析和问题梳理，将学习场景与生活场景

有机融合，倡导学中用、用中学，激发老年人学习兴趣，主动

搭建平台，通过邀请行业专家等方式开展专题培训，帮助老年

人在智慧出行、智慧医疗、掌上金融、手机购物等领域的实际

生活中应用所学技能，切实提高教育培训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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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发挥开放大学体系作用。开放大学体系要发挥终身教育

重要平台作用，创新线上线下相融合的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教

育培训模式，鼓励各终身学习（老年教育）平台开设“老年人

运用智能技术”专栏，为老年人提供灵活便利的学习平台和优

质丰富的学习课程，大力开展教育培训与应用推广。遵循贴近

生活、图文并茂、简单易学等原则，征集、开发“互联网+生活”

“智能手机应用”“智慧生活”等体现适老化和场景化的全媒体

课程资源。到 2022 年，依托国家开放大学组织推介“智慧助老”

专题的优质工作案例 100 个、教育培训项目 200 个、课程资源

500 门。

5.支持院校强化助老服务。有条件的普通高校、职业院校、

成人高校要发挥师资、专业、资源等优势，组织引导教师按照

适老化、便利化、个性化原则，积极参与面向老年人的智能技

术应用培训，通过师资输送、开展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相关师

资培训、视频公开课等方式，扩大优质课程资源共享，为有效

提升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提供支持服务。

6.鼓励社会多元主体参与。鼓励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机构

面向社会选聘能者达人作为兼职教师或志愿者，积极动员社会

公益组织、行业专家等主体参与老年人智能技术应用培训，通

过举办应用讲座、送教进社区、个别辅导等方式，助力老年人

有效提升运用智能技术的能力。倡导在家庭环境中助老助学，



- 5 -

弘扬孝老爱亲文化和关爱老年人的社会风尚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各地要加强组织领导，研究制定落实推进计划和具体措施，

明确目标任务，做好部署安排。实行工作进展定期报告制度，

典型做法（案例）可随时报送，形成长效机制，各省级教育行

政部门每半年将工作推进情况报送我部（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

司）。

联系电话：010-66096253；电子邮箱：sjc@moe.edu.cn；
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西单大木仓胡同 35 号教育部职业教育与

成人教育司（100816）。

教育部办公厅

2021 年 7 月 1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部内发送：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

教育部办公厅 2021年 7月 14日印发

mailto:sjc@moe.edu.cn

